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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6】第 52 号 

 

 

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年 1 月 19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原预案”），拟通过

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周发展等 13 名股东持有的南方银谷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方银谷”）100%的股权，同时配套募集资金。

我部于 2016年 1月 27日向你公司发出《关于对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的重组问询函》(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6】第 52 号)。 

2016年 5 月 31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新预案”），对原预

案进行了调整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

予以完善： 

1、原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卢旭日及其控制的正德资管

将持有上市公司 16.61%的股权，周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周成栋合计

持有上市公司 13.42%的股权，三变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6.19%的股权，

上市公司股权比例较为分散，卢旭日及其控制的正德资管、周发展及

其一致行动人周成栋和三变集团，互相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，且均无

法保证在公司董事会占据多数席位，均不能单独控制董事会和管理层

决策、单独支配公司行为，因此公司将不存在实际控制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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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卢旭日及其控制的正德资管将持

有上市公司 17.38%的股权，周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周成栋合计持有

上市公司 12.67%的股权，三变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6.19%的股权。本次

交易完成后，卢旭日能够对公司董事会施加重大影响；卢旭日直接及

间接控制三变科技的股份表决权达到 17.38%，能够对公司股东大会

决议产生较大影响，卢旭日成为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。 

预案调整后，卢旭日控制的股权比例从 16.61%增加至 17.38%，

周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周成栋合计持有的股权比例从 13.42%下降至

12.67%，与原预案相比交易完成后的股权结构无重大变化，而卢旭日

被认定为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，投资

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

成员选任或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

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，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。预案调整前后，

交易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并无重大变化，但公司对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发

生变化，请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对原预案中认定交易完成后公

司无实际控制人和新预案中认定卢旭日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依据以

及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发表专业意

见； 

（2）根据正德资管与公司签订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及补充协议，

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，正德资管有权提名 4名非独立董事，南方银谷

原股东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3 年内不会向公司提名任何非独立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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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。卢旭日能否通过正德资管提名 4名非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施加

重大影响，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； 

（3）根据新预案中交易完成后的股权结构，卢旭日与周发展及

其一致行动人周成栋控制的股权比例差距不足 5%，请补充披露交易

完成后公司及相关方将采取何种措施保持控制权的稳定性。 

2、新预案披露，本次交易标的南方银谷各地区地铁 Wi-Fi 项目

中，深圳的 4 条地铁线路预计在 2016年 8 月完成 1 号线、2016年 11

月完成其他线路的建设及调试，达到可面向公众运营的网络水平；昆

明地铁 1、2号线计划 2016年 8 月将全面完成建设、调试工作。而原

预案中深圳地铁项目的预计完成时间为 2016 年 6月，昆明地铁项目

的预计完成时间为 2016 年 4月。请补充披露深圳和昆明地铁项目无

法按照原预计时间完成的原因，是否存在继续调整完成时间的可能，

以及是否对南方银谷 2016年业绩和估值产生重大影响。 

3、本次交易对方包含深圳市海富恒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、深圳市光启松禾超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昆山

分享股权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合伙企业，请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交易对方中合伙企业取得标的资产股

权、合伙人取得合伙权益的日期，以及合伙人出资形式、目的、资金

来源等信息。 

（2）补充披露交易对方穿透计算后的合计人数，若超过 200 人，

且合伙企业取得交易标的资产股权、合伙人取得合伙权益的时点在本

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，补充披露是否符合发行对象数量原则上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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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200 名等相关规定；若上述取得股权或权益的时点均不在停牌前六

个月内，补充披露是否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股

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

审核指引》等相关规定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6月 6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6 年 6 月 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